
对于土地使用权在会计核算上的归属问题，理论界众说

纷纭。旧会计准则是将其作为无形资产进行核算的。财政部新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是将土地使用权分别归入投资性房地产

以及无形资产进行核算的。《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购入或

以支付土地出让金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尚未开发或建

造自用项目前，作为无形资产核算，并按本制度规定的期限分

期摊销。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商品房时，应将土地使用权的账

面价值全部转入开发成本；企业利用土地建造自用项目时，将

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全部转入在建工程成本。笔者认为，应

将土地使用权单独设置科目进行核算。本文拟对该问题作以

下探讨。

一、目前土地使用权核算的缺陷

1. 土地资产确认的误区。旧会计准则把土地使用权归属

于无形资产不尽合理，因为土地使用权不具备无形资产的一

般特征。首先，无形资产区别于其他长期资产的一个显著特征

是它的无形性，无形性使得无形资产的空间移动较为容易。而

土地使用权与占有的土地面积存在对应的牵连关系，且与地

上物密不可分，其空间不可移动。其次，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

的盈利水平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主要表现为无形资产的

未来收益、经济寿命、资本化率很难确定以及无形资产的价值

存在较大不稳定性，而土地的价值和创造的未来收益比其他

任何资产都稳定、长效。

2援 混淆了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使用年限。《企业会计

制度》规定将转入开发和建造自用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在完工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这种将不同使

用年限的资产“混合”的做法不仅会影响资产计价的合理性，

而且会影响损益计算的准确性。建筑物的使用年限一般为 20

耀 50年，而土地的使用年限一般是 40 耀 70年，如果在同一块

土地上的建筑物是分期建造的，就会造成一部分已开发利用

了的土地的价值是按地上建筑物的预计使用年限计提折旧，

而另一部分未开发利用的土地的价值仍然按土地（作为无形

资产）的使用年限进行摊销。新会计准则规定将土地使用权和

地上建筑物分别进行摊销和计提折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这一缺陷。

3援 未考虑土地的残值以及增值问题。新会计准则规定将

土地使用权与地上建筑物分别进行摊销和计提折旧，虽然解

决了“混合”计提折旧时使用年限确定的矛盾，但是根据无形

资产会计准则，摊销时需要预计净残值并考虑减值准备，对于

土地使用权这样一种特殊的资产，如何合理预计净残值以及

它的价值变动问题，都值得研究商榷。另外，新会计准则没有

涉及土地的增值问题。现阶段随着土地开发与交易的频繁，增

值越来越明显，不反映其增值，会使许多不法之徒利用职权从

中渔利，从而使国家、企业财产流失。

二、土地使用权单独核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土地使用权作为一种特殊的长期资产，有别于无形资产，

也有别于固定资产。国际会计准则、英美等国家的会计准则将

土地作为固定资产核算，是与土地私有制相联系的，而我国实

行的是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核算的只是土地的使用

权，并且这种使用权对于企业来说也是有限的，所以不能一味

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下，对土

土地使用权核算的相关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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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出的退货的出库类别标识为“不可确认会退回商品出

库”，由此后续处理可知该出库单本期不结转成本。而会计人

员根据可能退货的出库单填制内部发票凭证时，在发票备注

栏标明自己的职业判断结论，由此后续处理可知该发票本期

不确认收入（如图 5）。

对于售后回购及售后租回两种业务，当产品发出后，出库

回执单传往销售系统；当销售系统收到销售额或取得索取销

售额的凭据后，随即触发税务系统，套打增值税发票，但是销

售系统根据此销售额类型并不确认收入和成本。

对于此大类出库类型，商品在出库时，并不与税务系统联

机，而将此联机放到稍后的销售系统，由销售系统在满足收入

及增值税确认条件、得到相关凭证单据后确认收入并与税务

系统联机套打发票。

由以上分析可知：将原有的销售系统与税务系统联机改

为库存管理系统及销售系统共同与税务系统联机，并按不同

业务类型调整增添库存管理系统的出库类型，按照不同的出

库类型选择与税务系统联机的系统，就可以解决在 ERP环境

下，根据《暂行条例》确认的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与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确认收入的时间不一致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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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权进行单独核算是合理的选择。

1援 现行会计制度关于将土地征用费及拆迁补偿费作为

待摊投资的规定不甚妥当。理论上，原始土地是没有价值的，

土地征用费和拆迁补偿费是为了取得土地使用权征用土地而

对土地的原始使用者在土地上和为土地上的培育作物或者建

设性的建筑物所投入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做出的支出补偿，

因此，应将其单独作为一项交付使用资产。在实际工作中，随

着国有土地集体开发和交易的规模越来越大，土地征用费和

拆迁补偿费的支出越来越大，每亩一般在 1万 耀 4万元不等。

如此惊人的费用，摊入房屋、建筑物等固定资产的成本中，以

折旧的方式取得补偿显然是不合适的。经过开发的土地只会

增值，何来贬值折旧一说？另外，所有发生的土地征用费及拆

迁补偿费都已分摊计入各项交付使用资产的成本，在随后的

扩建和恢复工程中，建成的交付使用资产就不再分摊这笔费

用，相对成本就偏低，这是不合理的。再者，单独转让部分土地

使用权时，土地征用费及拆迁补偿费已全部摊入房屋、建筑物

等固定资产成本中，没有相应的成本与转让收入相匹配，也不

利于损益的正确核算。因此，从财会角度而言，应该将土地使

用权单独核算，这样不仅可以正确计算交付使用资产的价值，

而且便于成本和收入互相匹配，以便于加强企业的资金管理。

2援 土地使用权单独核算有利于促进我国土地使用权的

合理开发利用。新土地供应及转让等仍是腐败分子非法牟取

暴利的重点环节。根据有关调查显示，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已

经构成地方政府融资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是在有关地方政府

财政收入的公开资料中，却很难找到完整的出让土地使用权

收入，这加大了土地使用权核算和管理上的难度。对土地使用

权进行单独核算，能使相关人员捕捉到这方面的信息，更有利

于决策。

三、土地使用权单独核算的方法

在土地使用权单独核算中，应设置“土地使用权”总账科

目，并设置“成本”、“摊销”、“减值准备”等明细科目。

1援 土地使用权的初始计量。这里讨论的是有偿取得的土

地使用权，包括外购、投资者投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

组以及租赁等形式。企业取得土地使用权时，应借记“土地使

用权———成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实收资本”、“资本公

积”等科目。

2援 土地使用权的后续计量。

（1）后续支出。在建造项目之前，土地后续支出包括补偿

性支出和开发性支出。补偿性支出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

费、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开发性支出主要指“七通一平”，

即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气、通热力、通讯、平整场地

等基础设施支出。土地后续支出能够使土地使用权增值，此类

支出应计入土地使用权的成本，借记“土地使用权———成本”

科目，贷记相关科目。

（2）摊销。设置“土地使用权———摊销”科目，企业取得土

地使用权后，根据土地使用权的年限进行直线摊销，借记“管

理费用”科目，贷记“土地使用权———摊销”科目。当企业在地

面上建造项目时，这时的摊销金额应根据配比原则归结到相

关成本费用中，但不通过“在建工程”科目。管理类房屋摊销计

入管理费用，最终进入当期损益；生产经营类房屋摊销计入制

造费用，最终进入相关生产成本，借记“管理费用”或“制造费

用”科目，贷记“土地使用权———摊销”科目。而对于建筑物之

间的公共面积或绿化用地，不具有对象的专属性，所以不用遵

循配比原则，而直接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土地使用

权———摊销”科目。房屋到期处置后，也不再遵循配比原则，土

地使用权摊销计入管理费用中。

例：某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一次征用了 10亩土地，发生

土地征用费等 100万元，土地使用权证上注明的使用年限为

50年。该企业一年后才开始实施厂房、办公楼的兴建，那么第

一年应摊销的管理费用为 2万元（100衣50）。借：管理费用 2

万元；贷：土地使用权———摊销 2万元。

一年后该土地投入开发利用，其中生产用厂房占用 6亩，

办公楼占用 3亩，道路及绿化等公共用地为 1亩，则在建造及

使用期间，生产用厂房摊销额=100衣50伊6衣10=1.2（万元），办

公楼摊销额=100衣50伊3衣10=0.6（万元）。借：制造费用 1.2万

元，管理费用 0.6万元；贷：土地使用权———摊销 1.8万元。公

共用地摊销额=100衣50伊1衣10=0.2（万元）。借：管理费用 0.2

万元；贷：土地使用权———摊销 0.2万元。

假如这 6亩的生产用厂房是分两期进行建造的，第一期

生产用厂房占地 4亩，第二年开始施工；第二期生产用厂房占

地 2亩，第五年开始施工。那么第二、第三、第四年这 6亩土地

的摊销处理为：借：制造费用 0.8万元，管理费用 0.4万元；贷：

土地使用权———摊销 1.2万元。第五年及以后各年的摊销处理

为：借：制造费用 1.2万元；贷：土地使用权———摊销 1.2万元。

（3）减值。为了真实反映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价值，要在期

末对土地使用权进行减值测试，当土地使用权的可收回余额

小于其账面价值时，要对两者之间的差额提取减值准备，借记

“资产减值准备”科目，贷记“土地使用权———减值准备”科目。

但是，土地减值的情况比较少，土地重估价值往往要高于其账

面价值，那么对两者之间的差额就应增记资本公积，即借记

“土地使用权———减值准备”科目，贷记“资本公积”科目。

3援 土地使用权的处置。土地使用权的处置包括出售、投

资、对外捐赠、非货币性交易以及债务重组等方式。当土地使

用权单独处置时，借记相关科目，贷记“土地使用权”科目。如

果是出租，则不应注销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出租取得的收

入计入其他业务收入，发生的与出租相关的各种费用以及土

地使用权的摊销，计入其他业务成本。当地面上存在建筑物并

对土地使用权或建筑物进行有偿转让、抵押、捐赠等时，借记

“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土地使用权”科目，两者差额计入营业

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

4. 土地使用权的披露。在资产负债表中应将“土地使用

权”作为一项单独的长期资产列示。为反映土地使用权价值的

增减变动情况，应在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中增列“土地使用权

减值准备”项目。为反映企业购买或处置土地使用权时产生的

现金流量，应在现金流量表下单独列示“处置土地使用权而收

回的现金净额”和“购买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现金”项目。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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